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
MA216討論室使用規則
2013年1月4日
1、 MA216討論室（以下簡稱本室）僅提供本系教職員工研討、教學助理進行課業輔導或本系學生小組討論使用，不對校外人士（含眷屬）與本校其他科系學生開放。必要時管理人員得要求出示學生證以供辨識。若為個人自習使用，可使用本校圖書館自習室或他處。
2、 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之早上9點至晚上10點，週末、國定假日則不開放。
3、 本系教職員工有研討用途時，具有使用本室之優先權，惟需前一天至本室門口處自行預約登記使用。
4、 應愛惜使用本室所有之設備，用畢應關妥投影機等電源。
5、 本室未提供電腦設備，請自行攜帶使用。
6、 本室使用時務必注意音量，避免過度干擾他人。
7、 嚴禁佔位，離位時請攜帶自身物品以免遭竊，若有遺失恕不負責。
8、 每日關室前未帶走之私人物品，不負保管責任。
9、 有任何紛爭，請即刻告知系辦人員或管理人員到場處理。
10、 若有違反上述規定，管理人員有權請使用者離場，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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